
連江縣政府樹木花草管理事項申請書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申 請 人 
 

身 分 證 字 號 

(或統一編號 ) 
 連 絡 電 話  

負 責 人 姓 名 
(公司行號方須填寫) 

 負責人身分證字號
( 公 司 行 號 方 須 填 寫 ) 

 

戶籍(登記)地址  

申請內容 

土地坐落地號  土地所有權人  

植 栽 名 稱  植 栽 數 量  

申 請 事 項 

(請敘明申請事項及理由) 

□修剪   □砍伐   □遷移   □其他：        

理由: 

應 檢 附 文 件 

□身分證明文件      □公司(商業)登記證明影本 

□土地相關文件(土地權狀影本或土地登記謄本或其他證明文件)     

□所有權人同意文件(申請人與所有權人不同時應檢附) 

審核說明(由本府填寫) 

一、申請人文件 □身分證明文件  □公司(商業)登記證明影本 

二、土地文件 □土地權狀(影本) □土地登記謄本  □其他：     

三、是否為珍稀植物 □是     □否 

四、現勘結果 詳現勘紀錄表 

承辦人 科長 副處長 處長 

    

 

(簽章;公司行號請蓋大小章) 


